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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捷普公司签订合作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近日，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泰国

英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诺”）与美国捷普公司（以下简称“捷普”）

签署《电池储能系统项目》投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围绕电池储

能系统中大型箱体等项目，共同投资开发合作。

本协议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签署的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签署本次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

会审议。

二、合作对方介绍

捷普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JBL）是一家提供综合设计、制造、供应链和

产品管理服务的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在全球拥有100多家工厂。捷普深耕于众多行

业并将全球布局与本土优势相结合，提供可扩展且定制化的解决方案。

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与捷

普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目标

建立一个专注于电池储能系统中大型箱体制造的战略联盟，开展联合和协调活

动；双方将着手制定一流的生产工艺设计制造，秉持诚信原则，提供最具竞争力的

产品方案，共同为客户提供一流的解决方案；

（二）合作内容

双方共同围绕电池储能系统中大型箱体项目投资建设二期厂房，面积大约为



15,000平方米，由此推动后续电池储能系统中大型箱体的开发和制造；

（三）项目资金

英诺负责基础设施及制造基础，捷普负责项目专用设备资金，整个项目预计总

投资额约1,500万美元；

（四）合作时间

本协议的合作时间自签订之日起开始。

四、合作影响及程序

本次合作基于双方资源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开展，将围绕电池储能系统中大

型箱体的技术创新、方案落地以及全球化市场拓展等关键领域，展开深度战略合作。

本项目预计将在2026年底前完成厂房建设、产品设计、设备调试和样品生产，

预计在2027年形成量产交付能力。本次合作将依托公司在泰国的生产基地进行，能

加快推进公司海外业务布局，为公司累积储能领域产品的设计、制造能力，提高市

场竞争力。

本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英诺具体实施，英诺以自有资金投资建设泰国生产基

地二期厂房和配套设施，无需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合作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本协议而对合作方

形成依赖。如本次项目进展顺利进行，有利于公司在国际市场竞争能力。

五、风险提示

本次协议的签署预计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年

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根据项目进展情况而定。公司将积极关注项目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1日


